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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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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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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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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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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s Second Class Matter

r 本
報
中 
華 

民 
國 
十 
八
年
六
月 
十 
六
號

/"1 

星 
期 
四

*
一二口 

后

由京羅®
SEE  

II表 

餐

SBs

期 

®̂
皇后W

^

九 

亜洲皇后六月九日， 

坎拿大51 六月三十 

曾皇后七月廿一 

亜洲皇后八月十二 

坎拿大静九月一日

船
上
篆
養
猪
鶏
每
日
隨
用
隨
宰

◎
1
◎
 

〔言〕 
©
C
©

◎
1
©
 

〔論〕 
9
L
©

國內通訊

京
警
整
買
市
我

it 文
件
9
 

乂
一
九
二
五
年1
:
月
二f

-tl.
日
莫
斯
科
致
駐 

一
北
京
紅
俄
大
使
用
武
隨
員
指
令
一 
件
；
其
譯
文 

一
如
左<
。關
於
拉
比
尼
及
其
機
關
部
完
全
歸
該
員

爲我洪1
弟進一 言 

龔
醒
魂 

去
世
當
廿
紀
。。弱
肉
强
食"
。優
勝
劣
敗
。
難
逃 

天
演
公
例
？
影.

及
。。國
家
普
。"
須
有
改

革
。，政
治M

S:

隨
運
會
而
轉
移
一
。道
學
宗
教 
管
轄 
一 節
。
本
處
殊
難
我

理

由

如

下

 

向

來

集

中

 

有

辦

事

人

。。亦
因
潮
流
而
變
易"
。

00 ㊀
查
我
國
所
有
國
外
探
訪
事

囘
溯
我
國
夕
數
干
年
來1
帝
綱
重
重
？
祟
高
抑
一
於
統 
一 咲
關
：
按
照
定
聋
組
織 

,»。。是
以
吾
民
飽
受
專
制
之
痛
苦
。C

而
缺
乏
民
一
員
。，均
係
逐
漸
遴
選
訓
練
。 

族M
 想
之
精
神90
幸
我
洪
門
之
先
覺
者Cr
提
倡
一
歸
屮
央
統
一
機
關
管
轄
辦
埋

以
期
合
用1
倘
不 

。。是
與
年
定
計
畫

ass

革
命
。掃
除
舊
制
攵
不
知W

^

許
運
動)
：不
符
。。㊁
駐
華
軍
事
密
探
除
服
務
於
北
宁
總
機

流
幾
許
寶
血"
^
^
許
頭
顱
；
售
實
業"
輸
軍
一
關
部
外
。。〔陵
隊
后
吏
，H
何
言
丁 

-L
一-F

J

遵
辦
紅

.餉
。。̂
^
許
金
錢
。"
歷
盡
幾
許
艱
苦 
、一臥
薪
嘗
一
軍
革
命
委
員
會
可
令
部
及
一

各
項
最
高
機
關

一胆。。卒
至̂"^

始
吿
成
功C
、-而
二
百
六
拾
餘
年
一
交
辦
事
項
：
其
辦
事
篦
弱_
。4
袁
奎
於
卜
典
竟 

一
之
亡
國
痛
史
，遂
雪
于
萬
壹
。吾
民
得
見
光
天
一
外"
似 

-
背

？
還
我
中
華
。。滿
冀
賢
豪
輩
出:
共
謀
國
一 

一
考
，改
革
不
良
之
政
俗QC
不
料
彼
第
觀
天
之 

武
人
。。好
亂
成
性
。工
斤
同
伐
異
。，借
乙
征
甲
皿
一
密
探
總
部
負
責
支
配
、今
在
總
部 

一
借
丁
討
丙
，親
日
聯
俄
，。年
英
約
美
。
甚

至

盲

一

酉
 

一
從
附
和
。，醉
心
赤
化
。延
長
戰
禍
。擢
殘
教
育 

一，。嘉
民
治
3
猶
須
引
誘
隨
波
逐
流
阿
此
婚
俗 

一
之
輩
。。附
入
其
党
羽
；
爲
彼
作
俣
鬼
。以
造
成 

一
偉
大
悪
勢
力
而
禍
全.國
。。天
下
洶
洶
。
舉
國
若 

.
狂
。，是
非
不
明
。
人
心
陷
溺
。。吾
等
今
日
捨
努 

一
力
奮
鬥
從
事
革
命
而
外
。一
必
不
能
挽
救
于
萬
一 

一也。.•五
灵
忝
屬
洪
門
後
進
？
感
先
嗇
造
民
國 

一
之
艱
難
。。憤
當
今
武
閥
之
殘
民
以
逞
。。不
肯
趨 

一
炎
附
勢

C

欲
匡
國
難"
。非
從
事
鐵
血6
主
張
革

。，各
駐
住
地
之
密
探
匸
作
二
自
一

當
由
莫
斯
科
監
督
指
揮
，。北
京
機
關
似
力
有
不

及
。。@
所
有
密
用
用
。，向
由
最
高
機
關
令
行

)
。
另

設

機
關
辦
理
，。旣
不
屬
於
密
探
總
部"
該
總
部
自 

難
同
意
攒
款
。㈣
密
探
人
員
阪
難
羅
致:

II 應 

直
接
委
派
負
責
辦
事
：
即
如
綏
洛
真
事
當
北
京 

機
關
用
人
孔
急
之
時
、
對
手
下
人
員
盡
行
利
用 

陆
。。當
由
密
探
機
關
選
出
幹
練k
員
:
辦
埋
其 

他
事
項
。。因
此
與
當
地
管
理
機
關
雖
屬
有
利
『 

而
於
密
探
事
務
殊
覺
無
益
；㈤
爲
使
北
中
總
部 

撞
得
充
足
報
吿
起
見
：
該
密
探
機
關
於
執
行
職 

務
之
關
係
、"
應
隸.屬
於
北
小
總
機
關
部
管
轄
。c

卽
凡
北
京
昆
所
交
辦
之
偵.探
事
件
一
該
機
關 

應
於
可
能
範
圍
內
。。完
全
遵
辦
至
於
值
探
事

命
不
爲
功
。。對
干
外
交
間
題
。。宜
聯
合
卅
界
被 

一
壓
迫
上
民
族re
與
帝
國4
義
對
敵1
關
於
內
政 

~
問
圏
。。青
息
排
除
求
援
異
族
之
軍
閥
。D
集
合
民 

•
梁
與
彼
作
戰
。。鼓
起
勇
氣
。，澈
底
澄
淸
。。務
完 

成
辛
亥
革
命
之
初
事
。使
内
政
修
明
。。外
交
有 

一勢。。吾
人
救
國
之
責
庶
可
已
也 

一
夫
國
之
强
弱 
宣
關
於
天
意
歟
。。實
人
事
所
致 

一之2
今
我
國
之
衰
亂
如
此
。，决
非
天
意
使
之
一。 

-尤
非
天
生
吾
人
便
受
列
强
凌
欺
。，皆
因
民
心
渙 

一散。。不
能
盡
賣
救
國
耳
。。我
有
旣
以
敕
國
革
一 

命
而
設
史
，。則
今
者
救
民
出
於
水
深
火
熱
之
中 

6c
尤
爲
責
無
旁
貸
者
。，願
洪
門
兄
弟
共
勉
旃: 

15ss;ss2;;;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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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之
總
指
揮
。，應
委
壹
軍
事
指
導
員
充
任1
搜 

集
各
種
報
吿"
。督
促
密
探
事
務
之
進
行
。
幷
宝 

各
種
方
針CC
此
外
爲
使
北
京
總
機
關
部
消
息
靈 

通
起
見
二
所
有
中
國
不
朝
鮮
各
地
密
探
團*
均

議
屬
於
北
京
總
機
關
部-

寄
送
所
得

之
一 
切
材
料
。。以
下
辦
法
順
覺
正
當
， 

11
對
該 

處
利
益Q
亦
有
相
當
保
障
。是
以
別
片
，F
)
與
米 

哈
洛
夫
所
議
定
之
辦
注
。，在
本
函
第
五
條
所
載 

者
、認
爲
無
變
更
之
必
要
，牙
倭
爾
斯
基
籃
字i

.■
未
完

每
槽
二
毛
五 

小
盒
六
拾
縛 

批
發
更
相
宜
演
大
盒
百
二
縛 

雲
埠(
輔
行
公
司 
I
t
 

化
理-
葛
春
藥
局 
廣
裕
謳

裕
綸
號 

永
興
隆

域
埠

公堂鳴謝 
。香h

笑
，
鈴

栢
吳

總
發
行
城
援
利
公
司

一懇親大會籌辦總處

.望
◎

盛
五成立宣言 

昌
明
人
代
愛
國
心

禦
之
勢
蓋
愛

國
之
心
即
敕
國
之
理
也
非
合
羣
而
不
可
是
以
各
界
人
士
皆
組
織 

社
會
以
合
其
羣
方
能
做
救
國
之
功
夫
而
達
愛
國
之
志
願
凡
社
會 

之
組
織
始
也
如
播
一
粒
之
粟
以
後
爵
暢
茂
成
林
成
野
可
以
種 

植
遍
于
全
球
就
會
之
分
堂
支
部
亦
然
我
洪
門
分
堂
遍
于
中
外
若 

欲
固
結
團
體
非
開
怒
親
會
不
可
舊
年
在
雲
高
華
埠
開
全
加
懇
親 

大
會
經
衆
代
表
閥
議
决
通
過
在
案
擬
擇
地
点
于
上
海
開
五
洲
洪 

門
粮
〔親
大
會
以
本
年
雙
十
日
爲
大
會
期
上
月
曾
將
規
章
分
寄
各 

洲
徵
求
公
意
今
接
囘
昔
老
數
贊
成
僉
謂
刻
不
容
緩
之
舉
前
五
月 

*
H
本
總
堂
叙
集
組
織
籌
辦
總
處
爲
進
行
懇
親
事
宜
俾
得
早
日 

辦
妥
以
免
時
期
短
促
而
致
棘
手
仰
各
分
堂
一
體
遵
行
是
爲
至
要 

並
規
例
開
列r
后

一 議
加
拿
大
共
派
代
表
四
名

一 議
加
拿
大
七
區
毎
區
自
設
壹
籌
辦
分
處

一 議
每
會
員
額
科
懇
親
費
銀
壹
元
每
會
員
一 

-
丿

豈

一 議
愁 

銀
五 

一 議懇一

月
壹
日
起
至
散
會
後
一

工

囘
船
脚
車
脚
與
各
散
費
額
共
銀
二
百
五
十

一：：二备 

各埠繳番. 

雲埠實麥

@倩麻錦補碌 
^
®
^
二
百
丑
拾
元 

毒
 

致
公
堂
壹
干
五
百
元 

達
槽
神
銀
叁
百
兀

9
致
公
堂
銀 E
百
元 

卡
技
利 

達
權
社
二
百
零
五
元 

余
巴
崙 

達
權
社
二
百
五
十
元 

滿
地
可 

致
公
堂
銀
豈
百
元

都
城 

達
黑
 
一 百
五
拾
元

城
埠 

致
公
總
堂
二
百
二
十
元 

達
權
總
社 S
五
十
五
元

党
近 

達
權
社
二
百
零
五
元 

勝
卡
頓 

達
權
社
壹
百
元

^^^^^^^^^@

價目 
表
一 

令
報
價
目
本
埠
派
列
笛 

月
收
銀
七
帝
五
荐
派
不 

到
姑

@- 
票
各
上
毎
月
牧 

銀
豈.儿
英
屬
各
埠
及
美 

國
毎
年
收
臭
金
九
元
七 

毫
五
半
年
五
元
三
個
月 

贰
元
七
一
九  

^

月
一
元
中 

國
收
外
國
祐
年
依
英
金 

怡
五
元
除
禮
拜
口
外
皆
一 

按
日
呈
閱
無
論
取
閱
久 

皙
報
資
均
先
惠
空
函
芸 

閱
恕
不
奉
呈

本
報
司
埋
部
敢

瀛笠巴市篤一

6HOMl@HBHHBiBKMHBiaeeiHHBeifie«̂̂î̂̂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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葉求茂代理詩丕亞髅 

諸君入埠請到永生號 
11
11$一接洽 
®不

收

敗 者
本
銀
行
所
做 S
兌
生
意
除
寫
赤
紙
之
外
兼
寫
柯
打
蹩 

柯
打
紙
有
兩
種
好
處(
二
收
費
廉O
D
隨
處
銀
蓿
可
以̂
^
 

現
金
有
此
二6^

可
稱
酒
欵
最
利
便
者
本
銀
行
爲
利
疊 

商
超
見
特
在
本
行
接
寫
柯
打
紙
深
望
親
善
華
友
源
源
賜
豪j  

禮
歡
迎 

, 

湾

寫
柯
打
紙
收
費
詳
列
如
左 

一 

!

 

一
元
五
毛
以
下
收
費
四
仙 
五
元
以
下
收
費
七
仙 
吞
騒

三
拾
元
以
下
敗
費
賣 *
二I

一

十
元
以
下
收
費
一 
毛

五
十
元
以
下
收
費~
毛
五 
六
十
元
以
下
酱
二
次
 

八
十
元
以
下
收
費
二
毫 

W
百
元
卷
黄
一
毛
四 

-|  

賣
百
元
以
下
爲
柯
打
紙 

壹
百
元
以
上
爲
之
滙
幕 |

纵

lli巴崙致公 

堂收到款汝 
尾仲年捐 

黎
鑑
胡
兆
康
梁
 

厚 
李
梓
材
周
 

牛 
丘
應
耀 
廖 
炳 

梁
經
翼 
張
神
萬 

梁 
仍 
張
徐
慶
何
 

德 
朱
廣
炳 
李 

沛 
黃
英
文

一曲勢吆致公 
堂鳴香油 

巴
黎
長
安
等
幟
共
助
十 

二
元 
華
工
俱
樂
部
共 

助
^-二
元

長
安
金
陵
武
昌
等
幟
共 

六
元 
江
南
樓 
整
绩
 

合
家 
梁
齊
優 
各
五
元 

雙
利
館 
天
字
檯 
地 

字
檯 
玄
字
檯 
各
四
元 

梁
逢
廣
東
酒
樓
 

合
利
館 
^
^

牛
檯 

羣
山
體W

r

各.三
元 

永
安
公
司
圈
楊
 

鄭 
波
各
二
元
五 

黃
字
檯 
全
利
撇 
財 

利
撤 
廣
利
廠 
大
來 

顧 
釗
利
幟 
吳
茂
 

鄭
慶
錦 
秀
珍
女
士 

區
炎 
大
安
撤 
大 

利
廠 
林
善
同
，
李 

晃 
鄭
厚
光
小
淸
女
士 

周
道
楫 
各
二
元 
無
立 

榮 
梁
尙
德 
鄭
忠
儒 

陳
良
雙 
黃
携 
曾
錫
元 

陳
以
寞
各
一
元
五 

李
汝 
周
池 
阮
榮

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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